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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15年，丈夫蒙业超寻妻的足迹
遍布了湖南的大小市县。他一边打工
拉扯两个儿女，一边到妻子可能走失
的所有地方找人打听、发寻人启事。
就在他已经绝望想放弃的时候，接到
了来自海口救助站的电话——妻子找
到了。7月17日上午，蒙业超、儿子
蒙念青和妻子3人相认后踏上了回家
的路。

蒙业超和妻子唐乙翠是湖南永州

瑶族人，今年均51岁，婚后生了一对
儿女。为了养家，蒙业超早年在广东
打工，经常带着妻子奔波于两省之
间。“在广东，母亲有次误吃了父亲准
备的老鼠药，从此经常自说自话，精神
恍惚，便被送回了老家。”女儿蒙金花
说。2001年，唐乙翠突然不见，家里
人很着急。后来村里接到了湖南邵东
救助站的电话，蒙业超赶紧跑去把她
接了回来。正直秋收，蒙业超白天还
要干农活，便嘱咐当时只有5岁的儿

子蒙念青一定要看好母亲。没想到妻
子再次走失，这次一别就是15年。

此后几年间，蒙业超的主要精力
就放在了寻妻上。最终，为了生计，心
灰意冷的蒙业超重回广东打工。

今年7月13日，海口市公安局人
民路派出所将一名迷路女子送到海
口市救助管理站。女子不会说普通
话，只会说地方方言。救助站工作人
员多次和她沟通，她终于在纸上写下
了“唐乙翠”3个字，并说出了一个“江

华”的地名。救助站工作人员通过反
复查询，终于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
族自治县某村查到了一名叫唐乙翠
的女子。海口市救助站救助管理科
科长刘海军通过当地镇政府联系上
了蒙业超。

7月16日晚，在救助站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唐乙翠终于与家人团聚。
刘海军说，蒙业超这么多年其实可以
寻求当地民政部门及救助站的帮助。
他提醒，如果市民遇到类似情况，可以

把走失家人信息到当地市级救助站进
行登记。“特别是今年，由民政部开发
的全国救助寻亲网上线运行，最大程
度方便社会公众在上面检索查询走失
人员信息。目前，海口市救助站已将
100多位受助人员的照片、姓名、性
别、特征、发现时衣着等信息推送至该
网站，以便帮他们尽快找到家人。”

7月17日上午8时，谢别了救助
站工作人员，蒙业超父子俩带着唐乙
翠踏上了回家的路。

女子离家走失 丈夫苦寻15年
海口救助站助湖南一家四口团聚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良子）海口警

方日前通过犯罪信息分析研判，发现并成功抓
获系列盗窃车内财物犯罪嫌疑人邓某，缴获被
盗汽车1辆、被盗手机、皮包、银行卡等赃物一
批以及其藏匿的仿美国迪托尼克斯手枪1支、
64式子弹85发。近期海口警方共破获盗窃案
件29起，涉案金额20余万元。

海口市琼山区日前连续发生多起砸车窗盗
窃车内财物案件，案发后，海口市琼山分局飞鹰
大队立即组织警力对琼山辖区砸车窗盗窃警情
高发路段进行梳理、研判。经侦查，抓获李某
某、莫某某2名犯罪嫌疑人，当场缴获赃款赃物
和作案工具一批，破获盗窃车内财物案件28
起。经调查证实，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用螺丝刀
撬开车窗玻璃，或者直接拿砖块等砸开车窗，后
钻入车内实施盗窃。

据警方介绍，被盗窃的汽车大都是皮卡车、
面包车等。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分子主要采用
干扰器或砸窗、撬锁等手段盗窃车内财物。

海口警方破获
系列盗窃车内财物案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陈文杰 余中）海口某农
贸市场管理公司保险箱67.6万元补
贴款被盗，作案者竟是大股东一家
三口。近日，海口美兰区法院作出
判决，以盗窃罪判处胡某齐有期徒
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判
处王某钦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1万元。吕某某案发时为未成年人，
被另案处理。

胡某齐是海口某农贸市场管理
公司的大股东。2013年，公司管理
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通过验收，
获得了省级财政补贴 67.64 万元，
该款项于 2013 年 9 月底进入公司
账户。

对于这笔补贴款的用途，胡某齐
和股东郭某某早已达成共识，用于

退还经营户的租金、补交物业的租
金及水电费与支付改造市场时拖欠
的费用。

然而，胡某齐并没有遵守诺
言。他和妻子王某钦商量后，决定
把这笔钱偷出来。2013年11月22
日中午12点左右，王某钦给保险柜
公司打了售后服务电话，谎称钥匙
丢失要求换锁。保险柜打开之后，
王某钦拿走了里面的公司印鉴、财
务章、法人代表印章等，并交代儿子
吕某某把电脑中偷开保险柜的监控
视频删除。

胡某齐、王某钦、吕某某一家匆
匆回去收拾了衣服，赶到银行办理业
务。吕某某在车上等，胡某齐、王某
钦进到银行里面，从公司账号取走了
40万现金，并将27.6万元转账到胡

某齐账户上。之后，一家3口坐上飞
往兰州的飞机。

2014年8月7日，吕某某在老家
浙江永康落网。次日，胡某齐、王某

钦夫妻在宁夏中宁县落网。到案后，
胡某齐称其是公司最大股东，他和王
某钦等人坚持他们取走的是自己的
钱，并非盗窃。

公司保险箱被盗 内鬼竟是大股东
检察官：大股东莫把公司保险柜当成自家的“钱袋子”

作为公司控股大股东的胡某齐，
甚至被认为是“老板”，他拿走“自己”
公司的东西能算偷吗？

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处理此案
的检察官解释，公司法规定，公司
的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是相互独
立的，公司的财物是公司占有，即
便股东处置，也要按照法定程序才
行，不能当自家东西想拿就拿。正
是因为如此，那笔款项才要存在公

司账户，同时该公司规定超过 2 万
元款项还需要其他股东同意，且用
于领取款项的法人代表私章是由
另一股东郭某某保管。种种措施，
都是为了保证公司的钱款不被任
何人随意支配。

因此，胡某齐等人合谋撬开保险
柜，将郭某保管的法人代表私章私自
取出，在未告知其他股东的情况下，
将款项取走后的行为构成了盗窃。

检察官说法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 （记者丁平 通讯
陈丹女）海口一名出租车司机在拉客时竟然还

“兼职”行窃。日前，犯盗窃罪的出租车司机吴
某被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
罚金1000元。

出生于1981年的吴某是临高县人。2016
年2月6日5时许，吴某在海口市秀英区汽车西
站拉客，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出租车通道，就上
前询问下车的被害人李某是否需要乘车，李某
未予理会。

在此过程中，吴某看到李某上衣外套右侧
口袋有一部手机，趁李某不备将手机偷走，得手
后将手机装在上衣左侧口袋，离开西站。

李某离开出租车不远即发现手机被盗，遂
报警。民警经调取监控视频查看，确定犯罪嫌
疑人吴某。当日8时许，在汽车西站对面人行
横道处，民警将被告人吴某抓获。经鉴定，被盗
的手机价值3193元。

秀英区法院认为，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扒窃他人价值3193元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应依法予以惩处。

海口一的哥“兼职”扒手
偷路人手机被拘役5个月

本报三亚7月19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徐喆）7月18日下午，一名
参加文明交通志愿者活动的返乡女大
学生志愿者在路口进行交通疏导时，
突然晕倒在路边。附近执勤的交警发
现后，对其进行了应急救助，最终这名
女孩安然无恙。

据在三亚河东路与新风路路口执
勤的交警陈警官介绍，当天下午3时
许，一名来自团市委志愿者协会的女
志愿者在该路口参与交通疏导时，突
然晕倒在地。陈警官及其同事将其背
到附近的岗亭内进行降温解暑处理。
很快，女志愿者就苏醒了过来。

据了解，这名女志愿者是三亚本
地人，在湖南上大学，目前处于暑期返
乡期间，便报名参加了共青团三亚市
委的文明志愿活动。事后，这名女志
愿者和同伴向伸出援手的交警表示感
谢，过往的行人也纷纷对交警点赞。

志愿者路边晕倒
三亚交警伸援手

7月18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港的渔船上，陵水人民法院新村法庭开庭审
理了一宗子女抚养纠纷案，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最终使双方当事人达成
调解协议。据悉，渔排（巡回）法庭成立于2002年。近3年来，法庭共受理民事案件
167件，深受当地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黄叶华 摄

陵水：渔排（巡回）法庭受欢迎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秀辉）因小区收取停车费
双方起纠纷，椰盾保安公司保安队长
将两名业主的鼻梁打骨折，7月 17
日，海口龙华警方将打人者行政拘留
15日并处1000元罚款。

7月15日14时许，海口正大豪庭
小区发生一起殴打他人案件。两名业
主被一名男子打伤。案件发生后，办
案民警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和查看监
控录像，查明打人者系椰盾保安公司
保安队长杨某（男，30岁，河南人）。
经查，7月15日13时40许，正大豪庭
小区业主陈某鸿驱车离开小区停车场
时，因地下停车位号登记问题与值班
保安高某发生争吵。正在保安岗内工
作的杨某听到争吵声后离开保安岗与
陈某鸿理论，陈某鸿随即电话叫来正
大豪庭小区业主潘某红在内四人。在
保安岗附近，双方激烈争吵并相互推
搡，进而升级为冲突。

7月16日21时许，在龙华警方
的规劝动员下，杨某主动到金宇派出
所投案自首。经审讯，杨某对殴打陈
某鸿、潘某红等人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龙华警方依法对杨某处予行政拘
留15日并处1000元罚款。

因停车费起纠纷

保安打业主
被拘留

本报临城7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刘彬宇）记者今天从临高县获悉，今年以来，
临高加大了校车安全检查力度，迄今共查处各
类无证照“黑校车”25辆。

此前，针对媒体曝光的部分地区有幼儿园用
“黑校车”接送孩子的情况，临高县委、县政府积极
部署，对辖区内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隐患及时排
查，对全县校车进行摸底，对知情人提供的“黑校
车”名单进行重点排查，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同
时，有关部门配合加大了宣传力度，对家长和市民
进行校车安全宣传教育，多方联动确保校车安全。

据统计，目前，临高县有完整手续并且正在
运行的校车有20辆，另有 13辆正在办理手
续。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排查，临高县教育局
和交警大队共查到25辆违规接送孩子的“黑校
车”。对这些车辆，教育部门督促检验合格的车
辆尽快完成申报校车审批手续，存在安全隐患
的车辆则被依法查扣。

交警大队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大队将继
续协同教育局对非法运营的“黑校车”进行常态
化的严厉打击，坚持做到“黑校车”一露头就打。

临高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针对部
分屡次责令整改却不配合的幼儿园，将予以吊
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并对于无证办学的“黑
园”一律关停。

临高查处25辆黑校车


